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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 则

第一条  根据国务院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、民政部《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（试行）》和《湖南省株洲长鸿实验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章程》，为规范基金会薪酬管理，确保员工薪酬的公平、公正和合理，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效率，特制定本薪酬管理制度。
第二条  本制度适用于湖南省株洲长鸿实验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的所有专职（全职）员工。
第三条  本基金会坚持以下原则制定薪酬制度
1、按劳分配为主的原则
2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
3、优化劳动力配置的原则

第二章  薪酬评定

第四条  新聘用的工作人员，基金会通过考察本人学历、工作经验、工作能力等综合资历和所担任的职务，确定其薪级。试用期结束后，基金会将根据实际经营状况、绩效考核标准、职工的业绩、能力和表现、奖罚记录、岗位变化等对其工资绩效相应调整。
第五条  基金会的薪酬评定依据国家和政府的有关规定及基金会的财力，每年相应调整一次。根据国家相关政策、行政法规变更或基金会人员结构有较大变化以及其他原因时，基金会薪酬可做相应的调整或临时性调整。

第三章  薪酬结构

第六条  薪酬构成
基金会员工的薪酬主要包括：工资、绩效、津贴/补贴、福利、奖金等。
（一）基本工资：根据员工的岗位、职责和能力，设定相应的基本工资标准。
（二）津贴补助：包括交通补贴、通讯补贴、餐补等，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员工相应的补助。
（三）绩效奖励：根据员工的工作表现和业绩，设定相应的年度绩效奖金标准，以激励员工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。
（四）其他福利：包括五险一金、带薪年假、节日福利等，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基金会规定执行。
第七条  下列款项由基金会在其工资待遇中代为扣缴：
（一）个人所得税；
（二）公积金；
（三）养老保险金；
（四）医疗保险金；
（五）失业保险金；
（六）其他必要的款项。

第四章  薪酬的标准和发放

第八条  薪酬标准
（一）工资：基金会根据员工的职责、能力等综合指标确定其工资。
（二）补贴：包括交通补贴、通信补贴、误餐补贴。
[bookmark: _Toc30566][bookmark: _Toc19686]（三）福利：基金会为员工设置带薪假、节日福利。
（四）绩效：根据工作人员的工作完成数量、质量来进行绩效考核。
（五）奖金：根据员工贡献或者表现确定。
（六）社会保险：职务工资作为专职工作人员各项社会保险费的缴费基数。基金会参加养老、医疗和失业等保险统筹，由基金会与员工本人按一定比例共同出资，存入员工个人账户。具体存储及提取办法按当地政府有关规定执行。
（七）住房公积金：员工和基金会共同出资为个人建立公积金。具体缴费基数和比例根据当地政府有关规定执行。
（八）试用期工作人员在试用期间按同职位人员工资的80%发放薪酬。
第九条  薪酬发放：
（一）支付周期：基金会薪酬支付周期为每月一次，具体支付日期为当月月底。
（二）支付方式：薪酬支付采用银行转账方式，确保员工薪酬安全、准确、及时到账。

第五章  附  则

第十条  本制度的解释权归湖南省株洲长鸿实验学校教育发展基金会。本制度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和执行，如有未尽事宜，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基金会相关规定处理。
第十一条  本制度经基金会理事会通过后执行。

